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訴 字 第 1298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陳 熙 瑩  03

        代 　 理 　 人 　 曹 若 妤  04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林 延 慶 律 師  05

        複  代 理  人 　 黃 培 修 律 師  06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冠 德 天 尊 社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 07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林 朝 盛  08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許 佳 綾  09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確 認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無 效 等 事 件 ， 經 本  10

        院 於 民 國 108 年 8 月 1 日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11

 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12

       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13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14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5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方 面 ：  16

        一 、 按 訴 狀 送 達 後 ， 原 告 不 得 將 原 訴 變 更 或 追 加 他 訴 ， 但 擴 張 或  17

            減 縮 應 受 判 決 事 項 之 聲 明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55  18

            條 第 1 項 但 書 第 3 款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， 本 件 原 告 原 起 訴 時 訴 之  19

            聲 明 為 ： 「 一 、 確 認 冠 德 天 尊 社 區 （ 下 稱 系 爭 社 區 ） 民 國 10  20

            7 年 10月 27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（ 下 稱 系 爭 會 議 ） 議 題 討 論  21

            議 題 一 之 2 之 決 議 （ 下 稱 系 爭 決 議 ） 無 效 。 二 、 確 認 被 告 10  22

            7 年 11月 26日 裁 罰 單 無 效 。 」 （ 見 本 院 108 年 度 重 司 調 字 第  23

            4 號 〈 下 稱 108 重 司 調 4 〉 卷 第 9 頁 ） ， 及 於 本 院 108 年 7  24

            月 4 日 審 理 時 以 言 詞 就 系 爭 決 議 部 分 變 更 先 位 主 張 無 效 ， 備  25

            位 主 張 依 民 法 第 799 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並 為 備 位 聲 明 ： 確 認  26

            系 爭 決 議 應 予 撤 銷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68頁 ） ， 以 及 於 108 年 8 月  27

            1 日 審 理 時 變 更 先 位 聲 明 為 ： 「 一 、 確 認 系 爭 決 議 無 效 。 二  28

            、 確 認 被 告 對 原 告 所 開 出 之 如 附 件 1 所 示 裁 罰 單 （ 下 稱 系 爭  29

            裁 罰 ） 之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不 存 在 。 」 、 備 位 聲 明 為 ： 「 一 、 確  30

            認 系 爭 決 議 為 應 撤 銷 。 二 、 確 認 被 告 對 原 告 所 開 出 系 爭 裁 罰  31

            之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不 存 在 。 」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01 至 103 、 157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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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至 159 頁 ） ， 經 核 原 告 所 為 上 開 訴 之 變 更 ， 揆 諸 上 開 法 律 規  01

            定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02

        二 、 按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47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 確 認 法 律 關 係 之 訴 ，  03

            非 原 告 有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益 者 ， 不 得 提 起 之 ； 確 認  04

            證 書 真 偽 或 為 法 律 關 係 基 礎 事 實 存 否 之 訴 ， 亦 同 。 」 上 開 規  05

            定 所 謂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益 ， 係 指 因 法 律 關 係 之 存 否  06

            不 明 確 ， 致 原 告 在 私 法 上 之 地 位 有 受 侵 害 之 危 險 ， 而 此 項 危  07

            險 得 以 對 於 被 告 之 確 認 判 決 除 去 之 者 而 言 （ 最 高 法 院 27年 上  08

            字 第 316 號 判 例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又 按 民 法 第 56條 第 1 、 2 項 規  09

            定 ： 「 總 會 之 召 集 程 序 或 決 議 方 法 ， 違 反 法 令 或 章 程 時 ， 社  10

            員 得 於 決 議 後 3 個 月 內 請 求 法 院 撤 銷 其 決 議 。 但 出 席 社 員 ，  11

            對 召 集 程 序 或 決 議 方 法 ， 未 當 場 表 示 異 議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」  12

            、 「 總 會 決 議 之 內 容 違 反 法 令 或 章 程 者 ， 無 效 。 」 而 公 寓 大  13

           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人 的 組 織 體 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為 其 最 高 意  14

            思 機 關 。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召 集 程 序 或 決 議 方 法 ， 違 反  15

            法 令 或 章 程 ， 或 其 決 議 之 內 容 違 反 法 令 或 章 程 者 ， 依 公 寓 大  16

           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 「 本 條 例 未 規 定 者 ， 適 用 其  17

            他 法 令 之 規 定 。 」 是 應 適 用 上 開 民 法 第 56條 之 規 定 ， 由 不 同  18

            意 決 議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請 求 法 院 撤 銷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 19

            議 或 確 認 該 決 議 無 效 ， 否 則 法 律 關 係 將 處 於 不 確 定 之 狀 態 。  20

            本 件 原 告 先 位 主 張 系 爭 決 議 因 屬 權 利 濫 用 而 無 效 ， 故 先 位 訴  21

            請 確 認 系 爭 決 議 為 無 效 ， 及 備 位 主 張 系 爭 決 議 違 反 民 法 第 79  22

            9 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， 故 備 位 訴 請 確 認 系 爭 決 議 應 予 撤 銷 ，  23

            以 及 確 認 兩 造 間 就 系 爭 裁 罰 之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不 存 在 ， 均 涉 及  24

            原 告 之 權 益 ， 致 原 告 之 私 法 上 之 地 位 有 受 侵 害 之 危 險 。 是 原  25

            告 提 起 確 認 系 爭 決 議 無 效 、 應 予 撤 銷 及 兩 造 間 就 系 爭 裁 罰 之  26

           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不 存 在 之 訴 ， 自 具 有 確 認 利 益 。  27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方 面 ：  28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方 面 ：  29

        � 、 原 告 為 系 爭 社 區 住 戶 ， 且 為 地 下 1 層 編 號 34停 車 位 （ 下 稱 系  30

            爭 停 車 位 ） 約 定 專 用 人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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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� 、 被 告 前 於 107 年 10月 25日 召 開 系 爭 會 議 ， 並 作 成 系 爭 決 議 即  01

            增 訂 社 區 規 約 「 第 四 條 第 七 款 ： 汽 車 位 除 停 放 汽 車 壹 部 或 大  02

            型 重 型 機 車 壹 至 貳 部 外 （ 不 得 同 時 停 放 ） ， 其 他 車 輛 包 含 �  03

            通 重 型 輕 型 機 車 、 自 行 車 、 兒 童 車 、 嬰 兒 車 … 等 任 何 私 人 物  04

            品 都 不 得 擺 放 ， 如 有 違 反 ， 同 意 由 管 委 會 以 規 約 第 四 條 第 六  05

            款 辦 理 。 」 顯 為 權 利 濫 用 之 行 為 ， 應 屬 無 效 。  06

        � 、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係 經 由 多 數 決 作 成 之 決 議 ， 與 少 數 區 分  07

            所 有 權 人 之 權 益 發 生 衝 突 時 ， 其 是 否 係 藉 由 多 數 決 方 式 ， 形  08

            成 對 少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不 利 之 分 擔 決 議 或 約 定 ， 應 有 充 分 理  09

            由 。 且 是 否 係 以 損 害 該 少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主 要 目 的 ， 基 於  10

            公 平 法 理 ， 法 院 應 從 大 廈 全 體 住 戶 因 該 決 議 之 權 利 行 使 所 能  11

            取 得 之 利 益 ， 與 該 少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國 家 社 會 因 其 權 利 行  12

            使 所 受 之 損 失 ， 比 較 衡 量 以 定 之 。 倘 該 決 議 之 權 利 行 使 ， 大  13

            廈 住 戶 全 體 所 得 利 益 極 少 ， 而 該 少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國 家 社  14

            會 所 受 之 損 失 甚 大 者 ， 非 不 得 視 為 以 損 害 他 人 為 主 要 目 的 ，  15

            而 屬 權 利 濫 用 ， 或 違 反 公 序 良 俗 （ 最 高 法 院 97年 度 台 上 字 第  16

            23 47 號 判 決 參 照 ） 。  17

        � 、 次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， 除 法 律 另 有 限 制 外 ， 對 其 專 有 部 分 ， 得  18

            自 由 使 用 、 收 益 、 處 分 ， 並 排 除 他 人 干 涉 ； 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19

            對 專 有 部 分 之 利 用 ， 不 得 有 妨 害 建 築 物 之 正 常 使 用 及 違 反 區  20

           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利 益 之 行 為 。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 條 、 第  21

            5 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約 定 專 用 ， 則 係 對 於 區 分 所 有 物 專 有  22

            部 分 以 外 之 共 有 部 分 或 基 地 ， 依 照 區 分 所 有 人 會 議 訂 定 之 規  23

            約 ， 將 特 定 部 分 由 特 定 人 取 得 排 他 的 使 用 收 益 權 ， 是 約 定 專  24

            用 權 人 自 得 在 約 定 及 法 令 限 制 範 圍 內 使 用 該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。  25

            因 此 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對 其 專 有 部 分 及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， 原 則 上  26

            得 自 由 使 用 、 收 益 、 處 分 ， 並 排 除 他 人 干 涉 ， 這 裡 所 謂 的 干  27

            涉 當 然 包 括 「 規 約 」 或 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決 議 」 的 干 涉 。 換 言  28

            之 ， 只 有 例 外 在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對 其 專 有 部 分 及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29

            之 利 用 是 「 妨 害 建 築 物 之 正 常 使 用 」 及 「 違 反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30

            共 同 利 益 」 時 ， 「 規 約 」 或 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決 議 」 才 能 干 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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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進 而 禁 止 或 限 制 。 系 爭 停 車 位 係 屬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  01

            條 第 5 款 所 定 之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而 非 共 用 部 分 ， 又 系 爭 停 車 位  02

            係 建 物 之 特 定 空 間 ， 供 獨 立 使 用 且 未 減 損 其 價 值 ， 在 物 理 構  03

            造 上 雖 無 獨 立 性 ， 然 在 使 用 機 能 上 則 有 完 全 之 獨 立 性 （ 供 特  04

            定 人 停 放 車 輛 ） ， 因 此 ， 各 停 車 位 之 約 定 專 用 人 對 其 停 車 位  05

            得 完 全 自 由 使 用 、 收 益 、 處 分 ， 並 排 除 他 人 之 干 涉 ， 故 原 告  06

            使 用 系 爭 停 車 位 若 未 逾 越 其 停 車 格 範 圍 ， 且 未 妨 礙 其 他 停 車  07

            位 使 用 者 之 權 益 ， 即 不 應 干 涉 其 使 用 。 是 以 ， 原 告 就 系 爭 停  08

            車 位 之 使 用 ， 只 要 在 車 格 範 圍 內 ， 自 可 自 由 使 用 、 收 益 、 處  09

            分 ， 並 排 除 他 人 干 涉 ， 包 括 停 放 任 何 車 種 、 車 數 包 括 大 型 重  10

            型 機 車 、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、 輕 型 機 車 、 腳 踏 車 ， 被 告 亦 不 得 干  11

            涉 。  12

        � 、 原 告 在 屬 於 約 定 專 用 的 車 位 停 放 汽 車 及 2 部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，  13

            屬 得 自 由 使 用 、 收 益 、 處 分 並 排 除 他 人 干 涉 之 領 域 ， 且 原 告  14

            從 未 超 過 停 車 格 而 停 放 ， 並 未 影 響 任 何 人 。 系 爭 決 議 禁 止 原  15

            告 不 得 在 系 爭 停 車 位 同 時 停 放 汽 車 及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， 理 由 竟  16

            只 為 「 有 礙 觀 瞻 」 ？ 無 法 提 出 其 他 更 具 體 有 力 的 理 由 ！ 所 謂  17

            觀 瞻 ， 是 指 具 體 的 景 象 和 景 象 給 人 的 印 象 ， 亦 即 一 般 人 對 外  18

            觀 發 生 的 反 應 。 原 告 從 未 超 過 停 車 格 而 停 放 ， 也 沒 有 防 礙 任  19

            何 人 的 出 入 及 行 走 ， 此 等 外 觀 實 不 足 以 令 人 產 生 負 面 印 象 。  20

        � 、 系 爭 決 議 之 權 利 行 使 ， 住 戶 全 體 所 得 利 益 極 少 、 甚 至 是 沒 有  21

            得 到 任 何 利 益 （ 限 制 原 告 不 能 同 時 停 放 2 部 以 上 重 機 ， 或 同  22

            時 停 放 汽 車 及 重 機 ， 並 不 會 使 住 戶 全 體 得 到 任 何 利 益 ） ， 而  23

            使 少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國 家 社 會 所 受 之 損 失 卻 非 常 大 （ 一 般  24

            家 庭 除 了 汽 車 外 大 多 擁 有 至 少 兩 部 機 車 作 為 平 日 近 距 離 的 代  25

            步 工 具 ， 現 代 都 市 地 少 人 稠 ， 若 不 允 許 在 有 限 空 間 且 不 影 響  26

            他 人 的 情 況 下 停 放 在 自 己 的 停 車 格 內 ， 勢 必 使 得 機 車 須 停 放  27

            在 外 面 ， 徒 增 毀 損 及 竊 盜 的 風 險 ； 更 何 況 政 府 劃 設 的 室 外 機  28

            車 停 車 格 根 本 無 法 停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， 如 要 停 放 收 費 汽 車 停 車  29

            格 ， 則 耗 費 甚 鉅 ！ ） 者 ， 非 不 得 視 為 以 損 害 他 人 為 主 要 目 的  30

            ， 而 屬 權 利 濫 用 ， 或 違 反 公 序 良 俗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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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� 、 系 爭 社 區 雖 也 有 其 他 住 戶 有 重 機 ， 但 他 們 並 無 停 放 汽 車 之 需  01

            求 ， 僅 原 告 有 同 時 停 放 重 機 及 汽 車 的 需 求 ， 系 爭 決 議 顯 係 針  02

            對 原 告 而 來 ， 針 對 性 意 味 濃 厚 ， 姑 且 不 論 其 他 住 戶 是 否 因 為  03

            眼 紅 而 出 此 下 策 ， 但 原 告 同 時 停 放 2 部 重 機 及 汽 車 ， 並 未 妨  04

            害 建 築 物 之 正 常 使 用 及 違 反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利 益 ， 實 屬 於  05

            正 常 使 用 停 車 格 ， 系 爭 決 議 自 不 能 拘 束 原 告 。  06

        � 、 私 法 秩 序 係 在 私 法 自 治 原 則 下 追 求 當 事 人 間 權 利 義 務 之 衡 平  07

            正 義 ， 於 私 權 關 係 中 ， 一 方 當 事 人 權 利 不 合 理 之 擴 張 ， 即 屬  08

            對 於 他 方 當 事 人 權 利 之 不 正 侵 害 ， 是 在 權 利 濫 用 外 之 合 法 範  09

            圍 內 ， 固 應 保 障 當 事 人 具 有 根 據 自 己 的 意 志 ， 透 過 法 律 行 為  10

            （ 或 決 議 ） 構 築 其 法 律 關 係 之 可 能 ， 但 如 以 多 數 決 方 式 ， 將  11

            自 己 權 利 不 合 理 擴 張 ， 形 成 對 少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不 利 之 決 議  12

            或 約 定 ， 自 得 認 係 以 不 正 侵 害 損 害 他 人 為 主 要 目 的 ， 難 謂 非  13

            屬 權 利 濫 用 。  14

        � 、 更 有 甚 者 ， 被 告 為 逼 迫 原 告 ， 竟 指 使 社 區 保 全 不 得 幫 原 告 的  15

            女 兒 開 停 車 場 的 欄 桿 ， 意 圖 阻 止 原 告 女 兒 進 入 停 車 場 ， 限 制  16

            原 告 女 兒 進 出 自 由 且 使 用 停 車 場 的 合 法 權 益 甚 鉅 ， 原 告 及 家  17

            人 同 為 住 戶 ， 卻 飽 受 不 平 等 對 待 ， 豈 是 事 理 之 平 ？  18

        � 、 綜 上 ， 系 爭 決 議 限 制 原 告 權 利 行 使 並 無 充 分 之 理 由 ， 顯 為 權  19

            利 濫 用 ， 應 為 無 效 。  20

        � 、 系 爭 決 議 顯 失 公 平 而 得 撤 銷 之 ：  21

        � 、 縱 系 爭 決 議 非 因 權 利 濫 用 而 無 效 ， 亦 因 顯 失 公 平 而 得 撤 銷 之  22

            ， 按 「 規 約 之 內 容 依 區 分 所 有 建 築 物 之 專 有 部 分 、 共 有 部 分  23

            及 其 基 地 之 位 置 、 面 積 、 使 用 目 的 、 利 用 狀 況 、 區 分 所 有 人  24

            已 否 支 付 對 價 及 其 他 情 事 ， 按 其 情 形 顯 失 公 平 者 ， 不 同 意 之  25

            區 分 所 有 人 得 於 規 約 成 立 後 三 個 月 內 ， 請 求 法 院 撤 銷 之 。 」  26

            民 法 第 799 條 之 1 第 3 項 定 有 明 文 ， 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 27

            議 制 定 之 規 約 ， 若 經 審 認 後 ， 有 顯 失 公 平 之 情 事 時 ， 區 分 所  28

            有 權 人 自 得 請 求 法 院 撤 銷 之 。  29

        � 、 停 車 位 如 何 停 放 ， 其 規 範 理 由 應 相 同 ， 若 有 差 別 待 遇 亦 應 有  30

            充 分 理 由 ， 倘 無 故 於 規 約 中 特 別 限 制 停 放 方 式 卻 無 為 差 別 待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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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遇 之 實 質 理 由 ， 即 有 恣 意 為 差 別 待 遇 之 虞 。 系 爭 決 議 所 通 過  01

            之 規 約 ， 既 允 許 汽 車 位 停 放 汽 車 1 部 或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1 至 2  02

            部 ， 表 示 並 沒 有 排 斥 汽 車 位 可 以 停 放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， 亦 沒 有  03

            排 斥 同 時 停 放 貳 部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。 既 然 可 以 同 時 停 放 2部 大  04

            型 重 型 機 車 ， 但 卻 附 加 不 得 同 時 停 放 汽 車 的 限 制 ， 使 得 原 告  05

            因 而 不 能 同 時 停 放 汽 車 及 2 部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。 本 件 被 告 未 對  06

            不 能 同 時 停 放 汽 車 及 2 部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乙 節 ， 具 體 說 明 以 此  07

            作 為 區 分 標 準 之 實 益 為 何 ， 難 謂 被 告 並 無 恣 意 對 原 告 （ 或 潛  08

            在 有 同 時 停 放 汽 車 及 2 部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需 求 之 住 戶 ） 為 差 別  09

            待 遇 ， 故 被 告 召 集 系 爭 會 議 所 為 修 正 規 約 之 舉 ， 對 原 告 就 其  10

            停 車 位 自 由 使 用 收 益 之 負 擔 ， 即 已 顯 失 公 平 ， 且 違 反 平 等 原  11

            則 、 誠 信 原 則 無 疑 。  12

        � 、 系 爭 決 議 無 效 或 應 予 撤 銷 ， 被 告 基 於 無 效 或 應 予 撤 銷 之 決 議  13

            所 為 之 裁 罰 （ 即 系 爭 裁 罰 ） 自 亦 為 無 效 ， 則 被 告 對 原 告 所 開  14

            出 系 爭 裁 罰 之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不 存 在 ：  15

        � 、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可 否 決 議 ， 或 授 權 管 委 會 訂 定 辦 法 ， 當  16

            住 戶 有 違 規 行 為 時 對 住 戶 罰 款 ？ 按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參 照 憲 法 第  17

            23條 及 中 央 法 規 標 準 法 第 5 條 規 定 ， 乃 指 關 於 人 民 權 利 、 義  18

            務 等 重 要 事 項 ， 國 家 非 有 法 律 之 明 文 ， 不 得 予 以 規 制 之 情 形  19

            而 言 。 是 以 ， 限 制 人 民 權 利 需 基 於 法 律 或 法 律 授 權 命 令 ， 始  20

            得 為 之 （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） ； 而 私 權 關 係 中 ， 一 方 當 事 人 不 合  21

            理 擴 張 權 利 ， 恐 損 及 他 方 當 事 人 權 利 ， 倘 肯 認 私 人 團 體 以 多  22

            數 決 決 議 方 式 制 裁 他 造 少 數 人 ， 將 無 啻 認 同 法 治 社 會 下 有 私  23

            人 執 法 可 能 ！ 因 此 ， 除 該 等 決 議 內 容 獲 得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24

            同 意 ， 或 許 可 認 為 意 思 表 示 合 致 ， 具 私 法 自 治 、 契 約 性 質 ，  25

            可 認 為 有 違 約 金 的 性 質 外 ， 尚 不 得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以 多  26

            數 決 方 式 ， 強 行 課 與 未 同 意 者 法 律 所 無 之 義 務 （ 臺 灣 臺 北 地  27

            方 法 院 103 年 店 小 字 第 1100號 民 事 判 決 、 同 院 101 年 訴 字 第  28

            3 186 號 民 事 判 決 參 照 ） 。 是 以 ， 被 告 無 權 裁 罰 原 告 ， 亦 不  29

            得 移 動 車 輛 及 當 廢 棄 物 處 置 。  30

        � 、 被 告 對 原 告 所 為 系 爭 裁 罰 ， 因 系 爭 決 議 既 為 無 效 或 應 予 撤 銷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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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則 被 告 即 無 權 對 原 告 為 裁 罰 ， 故 被 告 對 原 告 所  01

            開 出 系 爭 裁 罰 之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自 亦 不 存 在 。  02

        � 、 併 聲 明 ：  03

        � 、 先 位 聲 明 ：  04

        � 、 確 認 系 爭 決 議 無 效 。  05

        � 、 確 認 被 告 對 原 告 所 開 出 系 爭 裁 罰 之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不 存 在 。  06

        � 、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。  07

        � 、 備 位 聲 明 ：  08

        � 、 確 認 系 爭 決 議 為 應 撤 銷 。  09

        � 、 確 認 被 告 對 原 告 所 開 出 系 爭 裁 罰 之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不 存 在 。  10

        � 、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。  11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方 面 ：  12

        � 、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會 議 ， 其 召 集 程 序 及 開 會 過 程 被 告  13

            皆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0條 執 行 ， 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記  14

            錄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4條 第 1 項 規 定 送 達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 15

            人 及 充 份 公 告 之 ， 會 議 程 序 並 無 瑕 庇 。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16

            第 32條 第 2 項 前 項 決 議 之 會 議 紀 錄 依 第 34條 第 1 項 規 定 送 達  17

           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後 ，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得 於 七 日 內 以 書 面 表 示  18

            反 對 意 見 。 書 面 反 對 意 見 未 超 過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其 區 分  19

           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半 數 時 ， 該 決 議 視 為 成 立 。 被 告 於 108 年 10  20

            月 30日 依 流 程 完 成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記 錄 送 達 及 公 告 事 宜 ，  21

            並 未 於 7 日 內 收 到 任 何 書 面 反 對 之 意 見 ， 故 系 爭 決 議 應 視 有  22

            效 。  23

        � 、 另 所 謂 「 規 約 」 ， 係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24

            ，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，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 25

            事 項 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 條 已 加 以 定 義 ， 且 公 寓 大 廈 管  26

            理 乃 各 該 公 寓 大 廈 內 部 問 題 ， 有 賴 全 體 住 戶 憑 藉 共 同 生 活 經  27

            驗 作 個 案 之 修 正 ， 是 以 同 條 例 第 23條 復 規 定 ： 「 有 關 公 寓 大  28

            廈 、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， 除  29

           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。 」 從 而 ， 規 約 是 公 寓 大 廈  30

            管 理 的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， 乃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應 優 先 遵 守 者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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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原 告 既 為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， 自 有 遵 守 規 約 之 義 務 。 又 按 公 寓 大  01

           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5條 規 定 ； 住 戶 應 依 使 用 執 照 所 載 用 途 及 規 約  02

            使 用 專 有 部 分 、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， 不 得 擅 自 變 更 。 且 同 例 第 6  03

            條 規 定 ； 住 戶 應 遵 守 下 列 事 項 ： 「 � 於 維 護 、 修 繕 專 有 部 分  04

            、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或 行 使 其 權 利 時 ， 不 得 妨 害 其 他 住 戶 之 安 寧  05

            、 安 全 及 衛 生 。 」 原 告 所 有 之 系 爭 停 車 位 ， 屬 「 公 寓 大 廈 法  06

            定 停 車 位 」 ， 是 指 依 「 都 市 計 畫 書 、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  07

            施 工 編 第 59條 」 及 其 他 有 關 法 令 規 定 所 應 附 設 之 停 車 位 ， 又  08

            稱 防 空 避 難 室 兼 停 車 位 ， 並 無 獨 立 權 狀 ， 是 有 買 車 位 的 住 戶  09

            共 同 擁 有 持 分 ， 且 依 分 管 協 議 或 約 定 專 用 給 特 定 住 戶 使 用 ，  10

            這 種 車 位 必 須 隨 主 建 物 一 併 移 轉 。 就 「 法 定 停 車 位 」 而 言 ，  11

            既 已 為 約 定 專 用 ， 則 該 特 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， 自 得 於 約 定 範 圍  12

            內 使 用 收 益 ， 並 受 規 約 之 限 制 。  13

        � 、 按 權 利 之 行 使 ， 不 得 違 反 公 共 利 益 ， 或 以 損 害 他 人 為 主 要 目  14

            的 ， 民 法 第 148 條 第 1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且 權 利 濫 用 禁 止 原 則 ，  15

            於 適 用 時 除 須 注 意 權 利 人 於 行 使 權 利 時 ， 於 主 觀 上 有 無 以 損  16

            害 他 人 為 主 要 目 的 外 ， 在 客 觀 上 尚 須 綜 合 權 利 人 因 權 利 行 使  17

            所 能 取 得 之 利 益 ， 與 其 權 利 之 行 使 對 於 他 人 及 社 會 國 家 整 體  18

            可 能 造 成 之 損 失 ， 加 以 比 較 衡 量 。 查 ， 社 區 規 約 第 4 條 第 7  19

            款 條 約 定 只 禁 止 汽 車 及 重 型 機 車 同 時 停 放 ， 並 無 限 制 重 型 機  20

            車 單 獨 停 放 於 汽 車 位 上 ， 並 無 損 及 原 告 權 利 之 情 事 。 且 該 約  21

            定 業 已 兼 顧 公 共 利 益 ， 核 無 權 利 濫 用 情 形 。  22

        � 、 併 聲 明 ：  23

        � 、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24

        � 、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25

        三 、 本 院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：  26

        � 、 查 於 原 告 係 門 牌 號 碼 ： 新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0 段 000 號 5 樓  27

            房 屋 （ 即 新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段 0000○ 號 建 物 〈 權 利  28

            範 圍 ： 1/1 ） 暨 其 基 地 即 同 段 125 地 號 土 地 〈 權 利 範 圍 ： 71  29

            /10000， 內 含 車 位 基 地 持 分 2/10000 〉 ）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，  30

            且 為 共 有 部 分 ： 同 段 2082建 號 （ 權 利 範 圍 ： 72/10000） 、 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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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段 2083建 號 （ 權 利 範 圍 ： 145/10000 ） 、 同 段 2085建 號 （ 權  01

            利 範 圍 1/ 205， 含 停 車 位 編 號 地 下 一 層 34號 ， 即 系 爭 停 車 位  02

            ） 之 共 有 人 ， 而 原 告 為 系 爭 停 車 位 之 約 定 專 用 人 ， 且 系 爭 社  03

            區 於 系 爭 會 議 決 議 增 設 社 區 規 約 第 4 條 第 7 款 ： 「 汽 車 除 停  04

            放 汽 車 壹 不 或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壹 至 貳 部 外 （ 不 得 同 時 停 放 ） ，  05

            其 他 車 輛 包 含 � 通 重 型 輕 型 機 車 、 自 行 車 、 兒 童 車 、 嬰 兒 車  06

            … 等 任 何 私 人 物 品 都 不 得 擺 放 ， 如 有 違 反 ， 同 意 由 管 委 會 以  07

            規 約 第 4 條 第 6 款 辦 理 。 」 （ 即 系 爭 決 議 ） ， 且 被 告 因 原 告  08

            於 系 爭 停 車 位 同 時 停 放 1 臺 汽 車 及 2 部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經 勸 導  09

            3 次 而 未 改 善 ， 遂 開 立 系 爭 裁 罰 等 情 ， 為 兩 造 不 爭 執 （ 見 本  10

            院 卷 第 69至 71、 95頁 ） ， 並 有 系 爭 會 議 紀 錄 、 社 區 規 約 、 裁  11

            罰 單 、 違 規 停 車 通 知 單 、 照 片 、 建 物 登 記 謄 本 （ 見 108 重 司  12

            調 4 卷 第 21至 41頁 、 本 院 卷 第 51至 57、 63、 105 至 155 頁 ）  13

            可 證 ， 是 上 開 事 實 ， 洵 堪 採 認 屬 實 。  14

        � 、 原 告 主 張 系 爭 決 議 因 違 反 權 利 濫 用 而 無 效 ， 及 依 民 法 第 799  15

            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係 顯 失 公 平 而 應 予 撤 銷 ， 以 及 系 爭 裁 罰 既  16

            係 基 於 無 效 或 應 予 撤 銷 之 系 爭 決 議 所 為 ， 被 告 對 原 告 所 為 系  17

            爭 裁 罰 之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即 不 存 在 等 語 ， 為 被 告 否 認 ， 並 以 前  18

            詞 置 辯 。 是 以 ， 本 件 爭 點 厥 為 ： 系 爭 決 議 是 否 因 屬 權 利 濫 用  19

            而 無 效 ？ 系 爭 決 議 是 否 顯 失 公 平 而 得 依 民 法 第 799 條 之 1 第  20

            3 項 規 定 訴 請 法 院 撤 銷 ？ 以 及 被 告 對 原 告 所 為 系 爭 裁 罰 之 債  21

            權 債 務 關 係 是 否 不 存 在 ？ 茲 分 別 論 述 如 下 。  22

        � 、 系 爭 決 議 是 否 因 屬 權 利 濫 用 而 無 效 ？  23

        � 、 按 「 法 律 行 為 ， 違 反 強 制 或 禁 止 之 規 定 者 ， 無 效 。 但 其 規 定  24

            並 不 以 之 為 無 效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」 民 法 第 71條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所  25

            謂 強 制 規 定 與 禁 止 規 定 ， 前 者 係 指 應 為 某 種 行 為 的 規 定 （ 不  26

            得 不 為 規 定 ） ， 後 者 係 指 禁 止 為 某 種 行 為 的 規 定 。 法 律 行 為  27

            制 度 ， 旨 在 實 踐 私 法 自 治 之 理 念 ， 故 國 家 法 律 一 方 面 須 設 任  28

            意 規 定 ， 於 當 事 人 無 特 別 約 定 時 得 予 適 用 ， 對 私 法 自 治 予 以  29

            補 充 ， 一 方 面 亦 須 設 強 行 規 定 ， 不 問 當 事 人 之 意 思 如 何 ， 強  30

            予 適 用 ， 對 私 法 自 治 給 與 適 當 限 制 。 而 在 探 究 法 規 範 是 否 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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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本 條 之 強 制 規 定 及 違 反 該 強 制 規 定 之 效 力 時 ， 自 須 考 量 國 家  01

            管 制 之 目 的 與 內 容 （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第 726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 02

            要 旨 參 照 ） 。 次 按 「 人 民 之 生 存 權 、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， 應 予  03

            保 障 」 、 「 以 上 各 條 列 舉 之 自 由 權 利 ， 除 為 防 止 妨 礙 他 人 自  04

            由 、 避 免 緊 急 危 難 、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者  05

            外 ， 不 得 以 法 律 限 制 之 」 憲 法 第 15條 、 第 23條 所 明 定 。 人 民  06

            之 財 產 權 固 受 憲 法 絕 對 保 障 ， 惟 財 產 權 行 使 之 方 法 因 可 能 涉  07

            及 他 人 之 自 由 與 權 利 ， 或 影 響 公 共 利 益 、 善 良 風 俗 、 社 會 道  08

            德 與 社 會 責 任 ， 是 其 所 受 之 保 障 即 因 權 利 衝 突 而 可 能 受 到 一  09

            定 之 限 制 。 再 者 ， 按 「 權 利 之 行 使 ， 不 得 違 反 公 共 利 益 ， 或  10

            以 損 害 他 人 為 主 要 目 的 。 行 使 權 利 ， 履 行 義 務 ， 應 依 誠 實 及  11

            信 用 方 法 」 民 法 第 148 條 定 有 明 文 。 所 謂 權 利 濫 用 禁 止 原 則  12

            ， 源 自 誠 實 信 用 原 則 ， 自 應 受 誠 實 信 用 原 則 之 支 配 ， 是 於 衡  13

            量 權 利 人 是 否 濫 用 權 利 時 ， 應 顧 及 誠 信 原 則 之 精 神 。 於 具 體  14

            案 件 ， 如 當 事 人 抗 辯 權 利 人 權 利 濫 用 及 違 反 誠 實 信 用 原 則 時  15

            ， 法 院 應 就 權 利 人 有 無 權 利 濫 用 及 違 反 誠 信 原 則 等 情 予 以 調  16

            查 審 認 ， 庶 幾 合 於 權 利 社 會 化 之 基 本 內 涵 ， 俾 求 得 實 質 公 平  17

            與 妥 當 。 而 民 法 第 148 條 所 稱 權 利 之 行 使 ， 是 否 以 損 害 他 人  18

            為 主 要 目 的 ， 應 就 權 利 人 因 權 利 行 使 所 能 取 得 之 利 益 ， 與 他  19

            人 及 國 家 社 會 因 其 權 利 行 使 所 受 之 損 失 ， 比 較 衡 量 以 定 之 。  20

            倘 其 權 利 之 行 使 ， 自 己 所 得 利 益 極 少 ， 而 他 人 及 國 家 社 會 所  21

            受 之 損 失 甚 大 者 ， 始 得 視 為 以 損 害 他 人 為 主 要 目 的 ， 若 當 事  22

            人 行 使 權 利 ， 雖 足 使 他 人 喪 失 利 益 ， 而 苟 非 以 損 害 他 人 為 主  23

            要 目 的 ， 即 不 在 該 條 所 定 範 圍 之 內 （ 最 高 法 院 71年 度 台 上 字  24

            第 737 號 、 45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05 號 判 例 參 照 ） 。  25

        � 、 系 爭 社 區 如 有 社 區 規 約 未 約 定 事 項 ， 盡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26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此 為 社 區 規 約 第 6 條 所 明 定 （ 見 108 板 司 調 4 卷 第 27  27

            、 31頁 ） 。 復 按 「 為 加 強 公 寓 大 廈 之 管 理 維 護 ， 提 昇 居 住 品  28

            質 ， 特 制 定 本 條 例 」 、 「 公 寓 大 廈 ， 係 指 構 造 上 或 使 用 上 或  29

            在 建 築 執 照 設 計 圖 樣 標 有 明 確 界 線 ， 得 區 分 為 數 部 分 之 建 築  30

            物 及 其 基 地 」 、 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， 係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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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，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 01

           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」 、 「 住 戶 ， 係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02

            、 承 租 人 或 其 他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而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使 用 者  03

            或 業 經 取 得 停 車 空 間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者 」 、 「 規 約 ， 係 指 公 寓  04

           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，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， 經  05

       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」 、 「 多 數 各 自 獨 立  06

            使 用 之 建 築 物 、 公 寓 大 廈 ， 其 共 同 設 施 之 使 用 與 管 理 具 有 整  07

            體 不 可 分 性 之 集 居 地 區 者 ， 其 管 理 及 組 織 準 用 本 條 例 之 規 定  08

            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 條 第 1 項 、 第 3 條 第 1 款 、 第 7 款  09

            、 第 8 款 、 第 12款 、 第 53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觀 諸 上 開 公 寓 大  10

           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立 法 目 的 ， 在 於 規 範 公 寓 大 廈 之 管 理 維 護 ， 藉  11

          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、 訂 定 規 約 等 機 制 ， 以 提 昇 公 寓 大 廈 住  12

            戶 之 生 活 品 質 及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。 稽 之 上 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13

            之 規 定 及 意 旨 ， 適 用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規 定 之 社 區 規 畫 、 設  14

            計 、 建 築 結 構 連 結 、 使 用 人 密 集 、 並 有 共 同 設 施 之 使 用 等 集  15

            合 式 住 居 之 特 徵 ， 已 與 個 別 獨 立 住 家 顯 然 有 異 ， 是 為 加 強 該  16

            公 寓 大 廈 社 區 之 管 理 維 護 ， 提 昇 居 住 品 質 ， 並 降 低 個 別 區 分  17

            所 有 權 人 脫 逸 行 為 對 其 他 多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造 成 之 不 當 影  18

            響 程 度 ， 而 有 就 專 有 部 分 等 之 使 用 為 適 當 限 制 之 必 要 ， 此 亦  19

         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立 法 意 旨 所 在 。 再 觀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 20

            例 第 3 條 第 6 款 規 定 ： 「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：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 21

            分 經 約 定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」 、 第 15條 規 定 ： 「 住 戶 應 依 使 用 執  22

            照 所 載 用 途 及 規 約 使 用 專 有 部 分 、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， 不 得 擅 自  23

            變 更 。 住 戶 違 反 前 項 規 定 ，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予 制  24

            止 ， 經 制 止 而 不 遵 從 者 ， 報 請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機 關 處  25

            理 ， 並 要 求 其 回 復 原 狀 」 等 規 定 ， 更 見 就 專 有 部 分 等 權 利 使  26

            用 限 制 為 例 示 規 定 ， 如 經 訂 為 規 約 ， 基 於 私 法 自 治 及 團 體 法  27

            法 理 ， 除 其 內 容 牴 觸 法 律 之 強 制 、 禁 止 規 定 ， 或 有 違 背 公 共  28

            秩 序 、 善 良 風 俗 之 情 外 ， 均 屬 有 效 ，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均 應 受  29

            其 拘 束 ， 藉 以 具 體 展 現 所 有 權 社 會 化 之 內 涵 。  30

        � 、 系 爭 社 區 規 約 第 4 條 係 就 專 有 部 分 及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限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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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制 ， 於 系 爭 決 議 增 訂 社 區 規 約 第 4 條 第 7 款 前 ， 該 條 規 定 之  01

            內 容 為 ： 「 一 、 停 車 空 間 應 依 與 冠 德 建 設 間 之 買 賣 契 約 書 或  02

            分 管 契 約 使 用 其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。 二 、 無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且 為 全  03

           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有 之 停 車 空 間 ， 應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 04

            議 授 權 由 營 理 委 員 會 管 理 之 。 三 、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為 機 車 停 車  05

            位 ， 供 全 體 住 戶 使 用 ， 其 相 關 管 理 規 範 應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 06

            議 決 議 之 。 四 、 本 社 區 之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為 屋 頂 平 台 （ 除 冠 德  07

            建 設 銷 售 合 約 已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外 ） 、 法 定 空 地 ， 應 供 全 體 住  08

            戶 共 同 使 用 。 五 、 本 社 區 露 台 由 直 接 由 連 通 該 露 台 之 住 戶 專  09

            用 。 六 、 任 何 違 反 社 區 管 理 規 定 者 ， 經 勸 導 三 次 （ 含 ） 不 改  10

            改 善 者 ， 一 律 裁 罰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,000 元 整 （ 採 連 續 罰 3  11

            次 為 限 ） ， 再 未 改 善 者 授 權 管 委 會 移 至 適 當 場 所 存 放 ， 公 告  12

            1 個 月 後 無 人 認 領 採 廢 棄 物 處 理 法 處 理 之 （ 衍 生 任 何 費 用 由  13

            違 規 者 負 擔 ） 。 未 繳 納 者 其 催 收 方 式 比 照 社 區 管 理 費 收 繳 方  14

            式 辦 理 。 （ 租 賃 戶 罰 款 追 溯 所 有 權 人 ） （ 限 期 改 善 者 皆 以 3  15

            日 內 為 準 ） 。 」 （ 見 108 板 司 調 4 卷 第 27頁 ） ， 是 系 爭 社 區  16

            對 於 住 戶 所 取 得 之 約 定 專 用 停 車 位 使 用 並 未 為 特 別 使 用 限 制  17

            ， 然 系 爭 會 議 除 系 爭 決 議 增 訂 社 區 規 約 第 4 條 第 7 款 規 定 ：  18

            「 七 、 汽 車 位 除 停 放 汽 車 壹 部 或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壹 至 貳 部 外 （  19

            不 得 同 時 停 放 ） ， 其 他 車 輛 包 含 � 通 重 型 輕 型 機 車 、 自 行 車  20

            、 兒 童 車 、 嬰 兒 車 … 等 任 何 私 人 物 品 都 不 得 擺 放 ， 如 有 違 反  21

            ， 同 意 由 管 委 會 以 規 約 第 四 條 第 六 款 辦 理 。 」 外 ， 亦 決 議 增  22

            訂 社 區 規 約 第 4 條 第 8 款 ： 「 八 、 住 戶 不 得 於 各 樓 層 梯 廳 擺  23

            鞋 櫃 、 穿 鞋 椅 、 鞋 子 、 地 墊 、 自 行 車 、 嬰 兒 車 … 等 任 何 私 人  24

            物 品 ， 如 有 違 反 ， 同 意 由 管 委 會 以 規 約 第 四 條 第 六 款 辦 理 。  25

            」 （ 見 108 板 司 調 4 卷 第 22、 31頁 ） ， 可 見 系 爭 社 區 規 約 第  26

            4 條 乃 係 限 制 系 爭 社 區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就 其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及  27

            共 有 部 分 使 用 之 權 利 ， 故 應 予 審 究 者 ， 乃 系 爭 社 區 住 戶 就 系  28

            爭 決 議 所 取 得 之 利 益 ， 與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使  29

            用 權 利 所 受 限 制 而 所 受 損 失 ， 比 較 衡 量 以 為 認 定 ， 即 系 爭 決  30

            議 之 約 定 原 則 上 若 係 基 於 保 障 全 體 或 多 數 住 戶 之 共 同 利 益 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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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為 ， 即 有 拘 束 全 體 住 戶 效 力 之 正 當 性 。  01

        � 、 觀 諸 系 爭 社 區 之 使 用 執 照 暨 附 表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59至 61頁 ） ，  02

            可 知 ， 系 爭 社 區 為 地 上 21層 、 地 下 3 層 1 幢 1 棟 114 戶 ， 且  03

            地 下 1 層 為 防 空 避 難 室 兼 停 車 空 間 、 地 下 2 、 3 層 均 為 停 車  04

            空 間 ， 且 有 法 定 停 車 輛 數 151 輛 、 自 設 停 車 輛 數 54輛 ， 合 計  05

            停 車 輛 數 205 輛 、 機 車 輛 數 152 輛 ， 而 停 車 空 間 設 置 平 面 、  06

            小 型 車 及 機 車 車 位 ， 並 均 在 室 內 、 地 下 層 ， 是 系 爭 社 區 之 停  07

            車 空 間 即 小 型 車 、 機 車 車 位 數 量 顯 足 以 供 系 爭 社 區 之 各 戶 住  08

            戶 至 少 得 停 放 1 輛 小 型 車 、 1 輛 機 車 在 前 開 停 車 空 間 ， 而 系  09

            爭 停 車 位 顯 屬 前 開 小 型 車 之 停 車 空 間 ， 此 亦 有 照 片 （ 見 108  10

            板 司 調 4 卷 第 37至 41頁 、 本 院 卷 第 55至 57頁 ） 足 憑 ， 且 系 爭  11

            社 區 汽 車 停 車 位 之 管 理 維 護 可 見 係 屬 空 間 規 劃 明 亮 ， 標 牌 、  12

            標 示 之 字 跡 及 外 觀 整 齊 ， 系 爭 決 議 作 為 系 爭 社 區 停 車 空 間 之  13

            管 理 維 護 有 其 必 要 性 ， 故 系 爭 決 議 就 約 定 專 有 部 分 之 使 用 限  14

            制 其 條 件 ， 客 觀 上 尚 具 正 當 性 ， 亦 即 被 告 抗 辯 系 爭 決 議 是 基  15

            於 維 護 全 體 住 戶 之 公 共 利 益 ， 尚 無 不 合 ， 且 系 爭 決 議 之 內 容  16

            對 所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均 一 體 適 用 ， 並 非 專 以 損 害 原 告 權 利 為  17

            唯 一 目 的 ， 要 無 權 利 濫 用 或 顯 失 公 平 之 情 事 ， 自 不 能 遽 認 屬  18

            權 利 濫 用 。 故 原 告 主 張 系 爭 決 議 為 權 利 濫 用 而 無 效 云 云 ， 委  19

            無 足 採 。  20

        � 、 系 爭 決 議 是 否 顯 失 公 平 而 得 依 民 法 第 799 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 21

            訴 請 法 院 撤 銷 ？  22

        � 、 次 按 民 法 第 799 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： 「 規 約 之 內 容 依 區 分 所  23

            有 建 築 物 之 專 有 部 分 、 共 有 部 分 及 其 基 地 之 位 置 、 面 積 、 使  24

            用 目 的 、 利 用 狀 況 、 區 分 所 有 人 已 否 支 付 對 價 及 其 他 情 事 ，  25

            按 其 情 形 顯 失 公 平 者 ， 不 同 意 之 區 分 所 有 人 得 於 規 約 成 立 後  26

            三 個 月 內 ， 請 求 法 院 撤 銷 之 。 」 而 所 謂 「 按 其 情 形 顯 失 公 平  27

            者 」 ， 係 指 依 規 約 本 質 所 生 之 主 要 權 利 義 務 ， 或 按 法 律 規 定  28

            加 以 綜 合 判 斷 有 顯 失 公 平 之 情 形 而 言 。 質 言 之 ， 規 約 約 款 以  29

            該 約 款 恣 意 追 求 部 分 人 之 利 益 ， 而 自 始 未 兼 顧 全 體 住 戶 之 正  30

            當 利 益 ， 即 應 認 為 違 反 誠 信 原 則 而 顯 失 公 平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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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� 、 系 爭 會 議 之 出 席 人 數 已 過 半 ， 且 系 爭 會 議 之 決 議 係 針 對 所 有  01

            住 戶 使 用 地 下 室 汽 車 停 車 位 所 為 之 統 一 規 範 ， 並 非 針 對 原 告  02

            使 用 系 爭 停 車 位 之 方 式 所 為 之 限 制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且 250CC 以  03

            上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之 權 利 義 務 依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99條 之 1  04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比 照 汽 車 之 規 範 ， 故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必 須 停 放 於 汽 車 停  05

            車 格 內 ， 而 系 爭 決 議 規 定 同 一 汽 車 車 格 得 停 放 1 台 汽 車 或 同  06

            時 停 放 2 部 大 型 重 機 車 ， 故 ○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○ ○ 道 路 交 通 安  07

            全 規 則 之 規 定 寬 鬆 ， 益 徵 非 刻 意 針 對 原 告 停 放 大 型 重 機 車 之  08

            行 為 作 限 制 。 再 者 ， 汽 車 停 車 格 一 格 苟 容 納 汽 車 、 大 型 重 機  09

            車 同 時 停 放 者 ， 系 爭 社 區 自 難 以 管 控 汽 、 機 車 停 放 之 秩 序 ，  10

            且 系 爭 社 區 之 汽 車 車 位 數 量 205 輛 ， 顯 已 逾 系 爭 社 區 之 戶 數  11

            114 戶 ， 因 此 如 原 告 另 有 大 型 重 機 車 停 放 之 需 求 ， 於 系 爭 社  12

            區 仍 有 以 承 租 或 購 買 之 方 式 取 得 ， 況 被 告 亦 陳 明 ： 社 區 其 他  13

            住 戶 如 果 有 大 型 重 機 車 是 租 用 汽 車 停 車 位 1 次 停 放 一 到 二 台  14

           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71頁 ） ， 故 原 告 主 張 系 爭 會 議 之 決 議 顯 失  15

            公 平 應 屬 無 據 。  16

        � 、 被 告 對 原 告 所 為 系 爭 裁 罰 之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是 否 不 存 在 ？  17

           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對 原 告 所 為 系 爭 裁 罰 係 基 於 無 效 或 應 撤 銷 之 系  18

            爭 決 議 ， 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無 權 授 權 管 委 會 對 區 分 所 有 權  19

            人 裁 罰 ， 故 被 告 對 原 告 所 為 系 爭 裁 罰 之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不 存 在  20

            等 語 。 然 而 ：  21

        � 、 承 上 所 述 ， 系 爭 決 議 並 非 無 效 或 應 撤 銷 ， 則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對  22

            原 告 所 為 系 爭 裁 罰 係 基 於 無 效 或 應 撤 銷 之 系 爭 決 議 云 云 ， 即  23

            屬 無 據 。  24

        � 、 另 按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、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 25

            間 相 互 關 係 ，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； 規 約 除 應  26

           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， 違 反 義 務 之 處 理 方 式 ， 非  27

           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， 不 生 效 力 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3條 第 1  28

            項 及 第 2 項 第 4 款 定 有 明 文 。 基 此 ， 公 寓 大 廈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 29

            其 他 住 戶 間 之 相 互 關 係 ， 除 法 律 別 有 規 定 外 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30

            會 議 得 以 規 約 規 範 之 ， 且 住 戶 違 反 義 務 時 之 處 理 方 式 亦 為 規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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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約 所 得 規 範 之 事 項 。 又 住 戶 規 約 係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 01

           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，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，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 02

            議 應 共 同 遵 守 之 事 項 ， 此 屬 私 法 自 治 之 範 疇 ， 非 有 違 反 強 制  03

            或 禁 止 規 定 ， 或 背 於 公 共 秩 序 或 善 良 風 俗 者 ， 均 非 法 所 不 許  04

            。 系 爭 社 區 規 約 第 4 條 第 6 款 約 定 ： 「 任 何 違 反 社 區 管 理 規  05

            定 者 ， 經 勸 導 三 次 （ 含 ） 不 改 改 善 者 ， 一 律 裁 罰 1,000 元 整  06

            （ 採 連 續 罰 3 次 為 限 ） ， 再 未 改 善 者 授 權 管 委 會 移 至 適 當 場  07

            所 存 放 ， 公 告 1 個 月 後 無 人 認 領 採 廢 棄 物 處 理 法 處 理 之 （ 衍  08

            生 任 何 費 用 由 違 規 者 負 擔 ） 。 未 繳 納 者 其 催 收 方 式 比 照 社 區  09

            管 理 費 收 繳 方 式 辦 理 。 （ 租 賃 戶 罰 款 追 溯 所 有 權 人 ） （ 限 期  10

            改 善 者 皆 以 3 日 內 為 準 ） 。 」 核 僅 係 住 戶 違 反 義 務 時 之 處 理  11

            方 式 ， 該 約 款 既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決 議 並 載 明 於 住 戶 規 約 ， 又  12

            查 無 任 何 違 反 強 制 或 禁 止 規 定 ， 或 背 於 公 共 秩 序 或 善 良 風 俗  13

            之 情 形 ， 自 非 法 所 不 許 ， 則 被 告 因 原 告 有 前 開 違 反 社 區 規 約  14

            第 4 條 第 7 款 之 情 事 ， 經 勸 導 3 次 而 未 改 善 ， 遂 依 社 區 規 約  15

            第 4 條 第 6 款 之 約 定 為 系 爭 裁 罰 ， 難 認 有 何 於 法 不 合 。  16

        � 、 因 此 ，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對 原 告 所 為 系 爭 裁 罰 之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不  17

            存 在 云 云 ， 即 屬 無 據 。  18

        四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告 主 張 系 爭 決 議 因 違 反 權 利 濫 用 而 無 效 ， 或 依  19

            民 法 第 799 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係 顯 失 公 平 而 應 予 撤 銷 ， 以 及  20

            被 告 對 原 告 所 為 系 爭 裁 罰 之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即 不 存 在 等 語 ， 為  21

           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22

        五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至 於 兩 造 其 餘 之 攻 擊 或 防 禦 方 法 及 所 提  23

            出 之 證 據 ， 經 本 院 斟 酌 後 ， 認 為 均 不 足 以 影 響 本 判 決 之 結 果  24

            ， 自 無 一 一 詳 予 論 駁 之 必 要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25

        六 、 結 論 ： 原 告 之 訴 為 無 理 由 ，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8條 ， 判 決 如 主  26

            文 。  2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8 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21    日  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二 庭     法   官   饒 金 鳳  29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30

        如 對 本 判 決 上 訴 ， 須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。 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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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0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8 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21    日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沈 柏 樺  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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